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六日 



会议议程  

 

时间：2016年 8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3：00点 

地点：公司办公楼 101 会议室 

主持人：董事长  郭海荣 

会序 议      题 预案执行人 

一 介绍到会股东情况 

董  秘 杨  凯 
二 

审议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三 审议公司 2016 年下半年对外担保计划 

财务总监 钟新宇 

四 审议公司转让应收款项的议案 

五 
关于王大军先生辞去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

职务的议案 

董  秘 杨  凯 

六 
关于李学勇先生辞去公司七届监事会监事

职务的议案 

七 
审议关于推选钟新宇先生为公司七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八 
审议关于推选谢海先生为公司七届监事会

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九 与会股东划票表决 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 

十 宣读法律意见书 顾问律师 任 萱 

十一 宣读股东会决议 董 秘 杨 凯 

 



 

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 

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为了充分利用氧气资源并实现氧气经销业务发展的多元化，

同时提升公司资产使用效率，拟增加氧气相关配套产品的经销业

务及停车服务业务，拟将“销售医用氧气钢瓶、氧气袋、氧气表；

销售工业氧气表、氧气袋、氧气枪；销售旅游用便携式氧气罐、

停车服务等”加入到公司营业范围，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

修订。具体如下： 

将：“第二十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

特殊钢冶炼及压延、来料加工、副产品出售；机械设备 、工矿、

冶金及其它配件、工具的铸造、锻压、加工、焊接；机电设备制

造、安装、修理及调试；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起重机、

门座起重机、桅杆起重机、旋臂式起重机、升降机、轻小型起重

设备、缆索起重机、机械式停车设备安装、维修；煤气、蒸气、

采暖供销；煤焦油、炉灰渣、钢、铁、铜屑销售；水电转供；金

属及非金属材料；冶金产品检验（依据证书附件认可范围为准）；

五金、矿产、建材、废旧物资销售；给排水、电、气（汽）管理

施工；工业炉窖；工程预算、决算、造价咨询；技术咨询、培训、



劳务服务；溶解乙炔气、压缩气体(氧、氩、氮气)；科技咨询服

务、技术协作；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气瓶检验服务、会议

展览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热轧棒材、钢筋(坯)的生产及销

售，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

口代理业务；铁合金、钢铁材料、冶金铸件等冶金产品及冶金炉

料、辅料产品的加工销售、硼酸、硫酸亚铁的加工销售；铁艺、

铝合金门窗、涂料、白灰、水泥加工销售；普通货运；矿渣微细

粉的生产、销售；矿渣免烧砖的生产及销售；炼铁业粉尘的处理

及销售；包装袋、石棉制品、耐火材料、帐篷、篷布、机电产品

备件、五金结构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电脑

耗材、暖气片销售；室内装饰装潢；矿产品；各类再生资源的收

购、销售、加工利用；黑色和有色金属废料及制品；报废的机械

设备和机电设备（不含废旧汽车）、做废旧物资处理的仓储积压

产品、残次品回收（加工）；废旧轮胎、橡胶的加工利用；预拌

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叁级；工程机械及配件销售。” 

变更为： “第二十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的经营

范围是：特殊钢冶炼及压延、来料加工、副产品出售；机械设备 、

工矿、冶金及其它配件、工具的铸造、锻压、加工、焊接；机电

设备制造、安装、修理及调试；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机、塔式

起重机、门座起重机、桅杆起重机、旋臂式起重机、升降机、轻

小型起重设备、缆索起重机、机械式停车设备安装、维修；煤气、

蒸气、采暖供销；煤焦油、炉灰渣、钢、铁、铜屑销售；水电转

供；金属及非金属材料；冶金产品检验（依据证书附件认可范围



为准）；五金、矿产、建材、废旧物资销售；给排水、电、气（汽）

管理施工；工业炉窖；工程预算、决算、造价咨询；技术咨询、

培训、劳务服务；溶解乙炔气、压缩气体(氧、氩、氮气)；科技

咨询服务、技术协作；装卸搬运服务、仓储服务、气瓶检验服务、

会议展览服务、有形动产租赁服务；热轧棒材、钢筋(坯)的生产

及销售，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

进出口代理业务；铁合金、钢铁材料、冶金铸件等冶金产品及冶

金炉料、辅料产品的加工销售、硼酸、硫酸亚铁的加工销售；铁

艺、铝合金门窗、涂料、白灰、水泥加工销售；普通货运；矿渣

微细粉的生产、销售；矿渣免烧砖的生产及销售；炼铁业粉尘的

处理及销售；包装袋、石棉制品、耐火材料、帐篷、篷布、机电

产品备件、五金结构件、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百货、

电脑耗材、暖气片销售；室内装饰装潢；矿产品；各类再生资源

的收购、销售、加工利用；黑色和有色金属废料及制品；报废的

机械设备和机电设备（不含废旧汽车）、做废旧物资处理的仓储

积压产品、残次品回收（加工）；废旧轮胎、橡胶的加工利用；

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包叁级；工程机械及配件销售；销售医用

氧气钢瓶、氧气袋、氧气表；销售工业氧气表、氧气带、氧气枪；

销售旅游用便携式氧气罐;停车服务等。”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6 年 8月 16日



   

关于公司 2016 年 

下半年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关于公司2016年下半年对外担保

计划的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本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的担保融资需求，确保其生

产经营的正常进行，公司 2016 年下半年拟对外提供担保

108,000万元人民币。 

2016年下半年公司计划对外担保额度为 108,000万元，其

中属于以往提供担保到期继续办理的额度为 50,000 万元，新增

担保计划 58,000万元。 

据此，预计至 2016 年 12 月 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为 254,000万元，但实际发生额取决于被担保方与银行等金融

机构的借款事项是否实施。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计划涉及被担保单位共计 2 家，均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一）江仓能源 

公司成立于 2004年 3 月，注册资本 2.4亿元，法定代表人：

杨忠，住址：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110 号，经营范围：煤炭

销售；炼焦发电、售电；煤化工产品及副产品生产；焦炭、化



 

工产品及副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电器设备、机械

设备、备品备件，原燃材料、辅助材料、金属材料销售；来料

加工；科技咨询、服务；普通货物运输（凭许可证经营）。 

截止 2015年底,公司总资产 40.45 亿元，负债总额 32.18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79.56%；2015 年营业总收入 5.44亿元。 

本公司持有该公司 35%股权，为该公司实际控制股东。 

（二）肃北博伦 

公司成立于 2003年 12 月，注册资本 9,243 万元，法定代

表人：夏振宇，住址：肃北县七角井，经营范围：矿产资源采

选冶炼、矿山技术服务、矿山产品经营、矿山设备、配件及机

电产品经营（不包括小轿车）、来料加工、副产品出售、科技

咨询服务。 

截止 2015年底,公司总资产 37.38 亿元，负债总额 30.48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81.54%；2015 年营业总收入 4.36亿元。 

本公司持有肃北县博伦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70%股权，为该公

司控股股东。 

三、担保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担保、保证担保等。 

（二）担保金额：10.8 亿元(含担保到期续办的额度)，具

体如下：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江仓能源 7.8 亿元 

肃北博伦 3 亿元 



 

合计 10.8亿元 

（三）担保期限及相关授权 

本次对外提供担保计划的期间为2016年下半年，每项担保

的具体期限以担保合同为准。 

授权董事会或经理层在股东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不再

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如有新增

或变更的情况除外），并将根据担保的实施情况，在定期报告

中进行披露。 

本次计划担保事项尚需银行和相关金融机构审核同意，在

相关协议签署前，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在担

保的额度范围内调整担保方式并签署担保文件。 

在担保计划范围内，被担保方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控

股子公司使用。 

（四）担保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

需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资产权属清晰，经营状况较好，

偿债能力较强，且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及决策能够有效掌握，

财务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对其提供担保有利于被担保方生

产经营的顺利开展，具有充分的必要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2016年下半年对外担保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



 

确保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健发展，满足其融资需

求；各被担保公司有完善的还款计划，且有能力偿还各自借款。 

2.公司承担的担保风险可控，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对外担保风险防范制度，对外担

保严格按规定履行审批程序，且公司内部由计划财务部、法律

事务部、董事会秘书部三个部门协作监督，保证担保行为的规

范。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外提供担保累计总额度为

196,000 万元，实际发生额为 172,408.68 万元，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60.85%。 

预计至 2016 年底，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 254,000 万元，

实际发生额取决于被担保方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款事项是否

实施。 

除此之外无其它对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对外担保。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6 年 8月 16日 

 

 



 

关于公司转让应收款项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关于公司转让应收款项的议案》，

请各位股东审议。 

一、概述 

本公司拟与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钢集

团”）签署《应收款项转让框架协议》，将依法享有的应收债权

中不超过 51,000万元部分转让给西钢集团。 

西钢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至本次关联交易为

止，本公司与西钢集团未发生过其它关联交易。 

二、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西钢集团持有本公司 369,669,184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49.87%，为本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确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公司向西钢集

团转让应收款项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方股权关系如图：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49.87%
% 



 

法定代表人：杨忠 

成立日期：1996年 1 月 31日 

注册资本：379,420 万元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金属压延加工；机械设备维修、租

赁及配件批零；科技咨询、技术协作；金属材料、化工产品(专

项审批除外)批零；原材料的采购供应；矿产品(仅限零售)及装

卸；冶金炉料加工；建材批零；水暖设备安装调试维修(不含锅

炉)；橡胶、塑料制品加工销售；碳素制品再生利用；机电产品、

设备及配件批零；五交化产品批零及维修；废旧物资加工利用

及销售；新产品研制开发、可行性论证；理化检验；物资管理

咨询、技术改选；居民服务、冷储冷藏；经营国家禁止和指定

公司经营以外的进出口商品；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打字、复

印、传真。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亿元 

财务指标 2015年12月31日 2016年3月31日 

总资产 258.42 252.61 

净资产 26.59 25.25 

营业收入 60.55 17.51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58 -1.11 

三、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公司依法享有的应收款项中不超过 51,000 万元部分。 

（二）定价方法 



 

依据实际确定的应收款项金额，按照计提坏账准备后的净

值作价,与所欠西钢集团款项进行交割和冲抵。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协议双方中甲方为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西宁

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经甲乙双方协商，拟按照协议的约定，甲方将所享有的部

分应收款项转让给乙方，以冲抵甲方欠乙方款项。 

第一条  转让标的及金额 

甲方依法享有的应收款项中不超过 51,000万元部分（以下

简称“目标债权”）。 

第二条  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目标债权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实施转让。 

第三条  本次应收款项具体的转让时间、期限、金额以实

际发生为准。 

第四条  甲方向乙方转让应收款项时，应于本合同约定的

转让日提前 5个工作日向乙方提交签署确认的《应收款项转让

通知书》，同时按照乙方要求提供相应应收款项的权益证明凭证

原件。  

第五条  生效及终止 

5.1 本交易事项经甲方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力机构审议通

过； 

5.2 本交易事项经甲方上级主管部门---青海省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5.3 本交易事项经乙方公司章程规定的权力机构审议通



 

过。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应收款项转让有利于公司加速现金回收，降低应收款

项占用风险，符合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有利于公司

营运资金的补充并可有效地置换高利率银行贷款，更好地回报

全体股东。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事项经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需提

交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卫俊先生、陈雪梅女士、程友海先生就上述

事项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涉及关联

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郭海荣、杨忠、黄斌、王大军、彭

加霖、陈列回避表决。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减少公司应收款项，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提高资产质量，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符合市场交易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6年 8 月 16 日 

 

 



 

关于王大军先生辞去公司 

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关于王大军先生辞去公司七届董

事会董事职务的议案》。 

公司七届董事会成员王大军先生因疾病困扰，无法正常履

行董事职责，公司董事会同意王大军先生辞去公司七届董事会

董事职务。 

 

 

 

                           2016年8月16日 

 

 

 

 

 

 

 

 

 

 



 

关于李学勇先生辞去公司 

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关于李学勇先生辞去公司七届监

事会监事职务的议案》。 

公司七届监事会成员李学勇先生因工作调动，申请辞去公

司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公司监事会同意李学勇先生辞去公司

七届监事会监事职务。 

 

 

 

                      2016年8月16日 

 

 

 

 

 

 

 

 

 

 



 

关于推选钟新宇先生为公司 

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董事会委托，下面作《关于推选钟新宇先生为公司七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经过与公司主要股东单位事先沟通,并经公司七届四次董

事会提名，推选钟新宇先生为公司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6 年 8 月 16日 

 

 

 

 

 

 

 

 

 

 

 



 

关于推选谢海先生为公司 

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各位股东： 

受监事会委托，下面作《关于推选谢海先生为公司七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请各位股东审议。 

经过与公司主要股东单位事先沟通,并经公司七届三次监

事会提名，推选谢海先生为公司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请各位股东审议。 

 

 

 

                          2016 年 8 月 16日 

 


